
市政統計週報 
(第953號) 

發稿單位：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發稿日期：106 年 11 月 29 日 
聯 絡 人：周怡芳 27287633 

【提要】105年臺北市所得收入者每人可支配所得為72.4萬元，較104
年增加0.7萬元(1.0％)，其中男性平均81.4萬元，女性60.7
萬元，分別較104年增加0.8萬元及減少0.2萬元；另以45至54
歲組所得為92.3萬元最高，研究所及以上教育程度者所得最
高，為109.9萬元。  

依最新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結果，105年臺北市所得收入者每人可支
配所得為72.4萬元，較104年增加0.7萬元(1.0％)，其中男性為81.4萬元，較
104年增加0.8萬元(1.0％)；女性為60.7萬元，較104年減少0.2萬元(-0.4％)。  

    若就年齡別觀察，105年臺北市所得收入者以45至54歲組最高，每人可支
配所得為92.3萬元，40至44歲組81.6萬元次之，相較104年亦以45至54歲組增
加最多；另按教育程度別觀察，以研究所及以上程度者所得最高，為109.9萬
元，專科程度79.4萬元次之，高中以上程度者所得皆較104年增加。 

臺北市所得收入者可支配所得－教育程度別 

臺北市所得收入者可支配所得① 
 單位：萬元

年別 總平均 
性別 年齡組別 

男 女 未滿 30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54 歲 55～64 歲
65 歲及以

上 
101 年 71.46 79.37 61.49 44.01 64.38 71.31 78.62 84.41 79.64 66.06 
102 年 72.21 82.15 58.93 45.40 60.99 69.55 76.28 88.09 84.01 63.10 
103 年 72.86 82.79 60.25 47.36 62.25 73.30 83.80 88.13 77.14 61.62 
104 年 71.65 80.58 60.89 45.06 59.98 71.23 86.09 86.09 76.99 64.56 
105 年 72.37 81.39 60.67 45.63 61.88 70.83 81.61 92.30 77.47 64.36 

105 年較 104
年增減數 

0.72 0.81 -0.22 0.57 1.90 -0.39 -4.48 6.22 0.49 -0.21 

105 年較 104
年增減% 

1.00 1.01 -0.36 1.28 3.16 -0.55 -5.21 7.22 0.63 -0.32 

資料來源：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備  註：①所得收入者係指戶內成員年收入達當年度行政院主計總處所訂標準以上者(105年為120,000元)，以及家庭非 

公司企業主要負責人均屬之，另無業者家庭則需擇一財產所得或經常性移轉收入負責人屬之；可支配所得 

係指可自由支配使用於消費或儲蓄之所得。 

＊ 本週報自 88 年 5 月 11 日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另本處
自 98 年起新增不定期發布之「臺北市統計專題分析報告」。 

＊ 本處網址 http://dbas.gov.taipei。 
＊ 市府網址 http://www.gov.taipei 市政資訊項下統計資料區。 


